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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子公司被法院裁定

受理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或“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中泰亚

美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亚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旅游岛”）、海航机场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控股”）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安徽省安源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源消防”）对
公司子公司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凤凰机场”）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口佳永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永丰”）对公司子
公司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迎宾馆”）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海
口分行”）对公司子公司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产业集团”）、海航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智建设”）、海
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礼建设”）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浩
建”）对公司子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临空”）、琼中海航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中海航投资”）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宁波奥迪斯丹厨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迪斯丹”）
对公司子公司海南海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建商贸”）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华磁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磁科技”）对公司
子公司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置业”）、海南海建工程管理总承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建工程”）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口李海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海峰汽车服
务”）对公司子公司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羽飞训”）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咨询”）
对公司子公司三亚海航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海航城”）、成都海航基础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海航基础”）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良瑞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瑞达”）对公
司子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航设计”）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桁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桁宇建设”）对公
司子公司万宁海航大康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宁大康乐”）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上海禾易室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易设计”）对公
司子公司海南英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平建设”）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卓越美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美景”）
对公司子公司海南博鳌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鳌有限”）的重整申请。

● 国际旅游岛等 20 家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将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上述子公司在现有基础
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稳定，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相关子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 临 2021-017）， 披露了债权人中泰亚美等 13 家债权人分别向法院申请对国际旅游岛等 20
家子公司进行重整的相关事宜。 公司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
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概述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国际旅游岛、机场控股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

裁定受理债权人中泰亚美对国际旅游岛、机场控股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三亚凤凰机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安源消防对三亚凤凰机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海南迎宾馆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

债权人佳永丰对海南迎宾馆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基础产业集团、机场集团、英智建设、英礼建设收到法院送

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对基础产业集团、机场集团、英智
建设、英礼建设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海岛临空、琼中海航投资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
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恒浩建对海岛临空、琼中海航投资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海建商贸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
权人奥迪斯丹对海建商贸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海控置业、海建工程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
定受理债权人华磁科技对海控置业、海建工程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天羽飞训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
权人李海峰汽车服务对天羽飞训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三亚海航城、成都海航基础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大华咨询对三亚海航城、成都海航基础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天津海航设计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良瑞达对天津海航设计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万宁大康乐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
债权人桁宇建设对万宁大康乐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英平建设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
权人禾易设计对英平建设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子公司博鳌有限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
权人卓越美景对博鳌有限的重整申请。

二、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国际旅游岛等 20 家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将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

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作，保障生产经营
稳定，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

（二）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5）。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 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公布国际旅游岛等 20 家子
公司被申请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鉴于以上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
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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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 年 2 月 10 日，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或“公

司”）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或“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44 号
《民事裁定书》及（2021）琼破 44 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海南”）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基础的重整管理人。

●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 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开市起复牌交
易。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6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 基础”，股票代码仍为“600515”，股票价格的
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规定，上市公司
实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海航基础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针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中，对自
查发现的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需关注资产对公司造
成的损失等通过担保责任认定、资本公积金差异化转增等方式进行整改。 若股东及其关联方未
能妥善解决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等问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 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
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3.4.14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
消除历史负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退市风险警示
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管理人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及股东的
利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推进期间，公司将继续强化安全管
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6），公司债权人华融海南申请公司进行重整。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海南省高院
送达的（2021）琼破申 44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1）琼破 44 号《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
华融海南对海航基础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基础的重整管理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重整申请简述
重整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1 号
负责人：陈虎
申请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
重整申请事由：华融海南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

对公司进行重整。
（二） 法院作出受理重整裁定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1、裁定的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2、《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华融海南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海航基础复函对申请人华融

海南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 申请人华融海南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对
海航基础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海航基础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华融海南对海航基础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2 月 10 日，根据海南省高院作出《决定书》，指定海航集团清算组担任海航基础管

理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
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管理人职责如
下：

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3.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4.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6.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8.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9.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二）管理模式
公司重整期间采用自行管理模式。
（三）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尔克、李任民
联系方式：17158906689、17158908823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 25 号海航创业园
三、法院公告情况
债权申报期限：从法院公告之日（2021 年 2 月 10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含当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3 日 9 时，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具体参会指引将由管

理人另行通知。
四、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影响
（一）股票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6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改为“*ST 基础”，股票代码仍为“600515”，股票价格的日
涨跌幅限制为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10 条之规定，公司将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申请。

（二）停复牌事项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以下简称“《停复牌指

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重整期间原则上股票不停牌。公司将分阶段披露重整事项的进展，
确需申请停牌的，公司将按《停复牌指引》规定办理，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1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每月披露一次重整程

序的进展情况，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五、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规定，上市公司实

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海航基础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针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中，对自查
发现的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需关注资产对公司造成
的损失等通过担保责任认定、资本公积金差异化转增等方式进行整改。 若股东及其关联方未能
妥善解决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等问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整失

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4.14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
消除历史负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退市风险警示
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管理人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
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推进期间，公司将继续强化安全管
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布公司被申请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民事裁定书》；
（二）《决定书》。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2 月 10 日，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或“公司”）
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或“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44 号《民事
裁定书》及（2021）琼破 44 号《决定书》，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海南”）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基础的重整管理
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6 条的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公司股票
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改为“*ST 基础”， 股票代码仍为

“600515”，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布公司被申请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21-028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或“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保亭农信联社”）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或“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控

股”）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高新支行（以下简称“长安银

行宝鸡高新支行”）对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实
业”）的重整申请。

● 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银行”）对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 法院受理债权人对基础控股、海航实业、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
产生影响，基础控股、海航实业、海航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被申请

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8），债权人分别向法院申请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进行重整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的通知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基础控股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

债权人保亭农信联社对基础控股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海航实业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长安银行宝鸡高新支行对海航实业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

受理债权人海南银行对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基础控股、海航实业、海航集团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法院受理基础控股、海航实业、海航集团重整申请，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等方面产生一
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截至本公告日， 基础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49,297,09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56%；海航实业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0,812,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基础控股、海航实业、海航集团均提供了担保，若基础控股、海
航实业、海航集团重整，可能会对公司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股股东
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五）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5）。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鉴于以上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或“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作出

的（2021）琼破 1-64 号《复函》及（2021）琼破 1-64 号之一《复函》，同意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或“公司”）在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
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4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
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5）。

2021 年 2 月 10 日，法院作出（2021）琼破 1-64 号《复函》及（2021）琼破 1-64 号之一《复函》，
同意公司在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并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复函的主要内容
1、（2021）琼破 1-64 号《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2 月 10 日，法院收到管理人提交的关于支持公司继续营业的报告，经研究，法院同

意海航基础在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 在重整期间继续营
业。

2、（2021）琼破 1-64 号之一《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2 月 10 日，海航基础向法院申请，请求许可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

产和营业事务。 法院认为，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
十三条之规定，决定准许公司在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
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二、信息披露责任人
鉴于法院已经许可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

仍为公司董事会。
三、相关提示
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和管理人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

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布公司被申请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21-01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主要子公司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北京富来特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来特货代”）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河北致远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致远通航”）对公司
控股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富来特货代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昆明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飞安”）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鹏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沈阳天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天达”）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新疆中铁青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青旅”）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环游假期囯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环游”）对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德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德飞”）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北京科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航投资”）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沈阳天达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航技术”）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海口分
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福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顺投资”）的重整申请。

● 公司上述 10 家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将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账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上述公司子公司在现有基
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保障生产运营安全稳定，并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主要子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2），披露了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子公司新华航空、长安航空、山西航空、祥鹏航空、
乌鲁木齐航空、福州航空、北部湾航空、科航投资、海航技术、福顺投资进行重整的相关事宜。公
司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富来特货代对新华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长安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致远通航对长安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富来特货代对山西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祥鹏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昆明飞安对祥鹏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沈阳天达对福州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

定受理债权人中铁青旅对乌鲁木齐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部湾航空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

受理债权人海南环游对北部湾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科航投资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海南德飞对科航投资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航技术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沈阳天达对海航技术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顺投资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对福顺投资的重整申请。
二、法院裁定受理子公司重整申请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新华航空、长安航空、山西航空、祥鹏航空、乌鲁木齐航空、福州航空、北部湾航

空、科航投资、海航技术、福顺投资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将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上述公司子公司在现
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保障生产运营安全稳定，并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7）。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
的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
港《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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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
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重要股东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深圳玉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玉龙租赁”）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控股股
东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的重整申请。

● 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银行”）对公司重要股东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 法院受理大新华航空、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大新华
航空、海航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重要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13），说明了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重要股东海航集团进
行重整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重要股东海航集团的
通知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控股股东大新华航空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

人玉龙租赁对大新华航空的重整申请。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重要股东海航集团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

海南银行对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二、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1.� 大新华航空、海航集团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其重整的进展情

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截至本公告日，大新华航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8.79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8%；海

航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4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3%，与一致行动人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6.61%。 大新华航空、海航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
等产生影响。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存在对大新华航空及海航集团的应收账款，并为大新华航空及海航集团提
供关联担保。 大新华航空、海航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可能会对公司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4.�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控股股东的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5.�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7）。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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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作出的（2021）琼破

1-64 号《复函》及（2021）琼破 1-64 号之一《复函》，同意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航控股”或“公司”）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自
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于 2021年 2月 10日收到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北京
富来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来特货代”）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7）。

根据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作出的（2021）琼破 1-64 号《复函》及（2021）琼破 1-64 号之
一《复函》，同意公司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自行
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复函》的主要内容
1、法院（2021）琼破 1-64 号《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2 月 8 日，法院收到管理人提交的支持公司继续营业的报告，经研究，法院同意海

航控股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
2、法院（2021）琼破 1-64 号之一《复函》的主要内容
2021年 2月 10 日，海航控股向法院申请，请求许可重整期间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

营业事务。 法院认为，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之规
定，决定准许公司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二、信息披露责任人

鉴于法院已经许可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公司信息披露责任
人仍为公司董事会。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管理人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

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推进期间，公司将继续强化安全管
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切实做好“保安全、保稳定、保运行”工作，确保稳定、安全的生产运营。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公司重整
进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
《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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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8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1）琼破
8 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北京富来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来特货
代”）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控股的重整管理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6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 海航”、“*ST 海航 B”，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为 5%。

●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2021 年 2 月 19 日起复牌交易。
●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规定，上市公司

实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海航控股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针对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6）中，对自查发现的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需关
注的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等计划通过债务转移方式进行整改。 若股东及关联方未能妥善解
决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等问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 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
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14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
除历史负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将全力配合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
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推进期间，公司将继续强化安全管理，牢牢守住安
全底线。 切实做好“保安全、保稳定、保运行”工作，确保稳定、安全的生产运营。

● 法院裁定的类型：重整。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1），公司债权人富来特货代申请公司进行重整。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
的（2021）琼破申 8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1）琼破 8 号《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富来特
货代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海航控股的重整管理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就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概述
㈠ 重整申请人：北京富来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㈡ 法定代表人：周津琥
㈢ 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机场东路 6 号院 7 号楼 4 层 506
㈣ 申请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
㈤ 重整申请事由：富来特货代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

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㈥ 法院裁定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㈦ 裁定书主要内容：2021 年 1 月 29 日，富来特货代以海航控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海航控股对富来特货代的重整申请无异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富来特货代提交了相关证据，被申请人海航控股复函对富来特货

代主张的债权予以确认且对重整申请无异议。 申请人富来特货代有权作为债权人依法申请海
航控股重整。另根据相关证据材料，海航控股符合重整受理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北京富来特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㈠ 《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法院做出的（2021）琼破 8 号《决定书》，法院指定海航集团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 管

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
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管理人职责如下：

1.� 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3.�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4.�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5.�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6.�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7.�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8.�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9.� 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㈡ 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晓琪、周显达、刘金莹、王宇豪
联系方式：17158903808、17158907566、17158902268、17158901226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 25 号海航创业园
三、法院公告情况
债权申报期限：从法院公告之日（2021 年 2 月 10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含当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2 日 9 时，采取网络方式召开，具体参会指引将由管

理人另行通知。
四、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影响
㈠ 股票交易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 海航”、“*ST

海航 B”，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㈡ 停复牌事项安排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2021 年 2 月 19 日起复牌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以下简称“《停复牌指

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重整期间原则上股票不停牌。 公司将分阶段披露重整事项的进展，
确需申请停牌的，公司将按《停复牌指引》规定办理，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

㈢ 其他事项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1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每月披露一次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

提示终止上市风险。
四、风险提示
㈠ 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规定，上市公司实

施破产重整的，应当提出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 海航控股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针对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的整改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6）中，对自查发现的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需承担责任的未披露担保、需关
注的资产对公司造成的损失等计划通过债务转移方式进行整改。 若股东及关联方未能妥善解
决资金占用、未披露担保等问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㈡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存在因重整失败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

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14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㈢ 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减轻或消除

历史负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管理人推进重整相关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
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重整推进期间，公司将继续强化安全管
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切实做好“保安全、保稳定、保运行”工作，确保稳定、安全的生产运营。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
的进展。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
《文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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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1 年 2 月 10 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收到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琼破申 8 号《民事裁定书》及（2021）琼破 8 号《决定书》，裁
定受理债权人北京富来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海航控股的
重整管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4.6 条的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一个交易日，2021 年 2 月 19 日起复牌交易。公司股
票将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改为“*ST 海航”、“*ST 海航 B”；股票
代码仍为“600221”、“900945”，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文
汇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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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2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 9:
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航大厦 10 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 朱卫军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8 人， 代表股份 152,693,00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67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1,749,4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2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4 人， 代表股份 140,943,53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8546％。

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8 人， 代表股份 152,693,00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67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1,749,4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2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4 人， 代表股份 140,943,53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8546％。

其中 2� 名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存在重复投票，以上投票未被计入现场投票数。 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及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梁效威、邬文昊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454,3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004％；反对 19,238,65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454,3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004％；反对 19,238,659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效威、邬文昊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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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
受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申请重整及受理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29 日，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深圳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9）。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及
其关联方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航实业”）、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
团”）的通知，海航资本、海航实业、海航集团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分别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民事裁定书》，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了相关债权人对海航资本、
海航实业、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重整受理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289,912,096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27%。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进入重整程序，可能会对公
司控制权产生一定影响。

2、公司与海航资本、海航实业、海航集团分别为不同的法人主体，均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
及自主经营能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三、其他提示
1、海航资本、海航实业及海航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

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召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经公司聘请，委派经办律师出席现场
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
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
项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说
明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公司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
导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文件一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
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刊登《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
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 14:30 如期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甲 26 号海
航大厦 10 层会议室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通知》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系统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
时间：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0 日 9:15－15:00。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经验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4 人， 代表股数

11,749,46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8215％。
其中 2� 名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存在重复投票，以上投票未被计入现场投票数。
2、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律

师等，该等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3、参加网络投票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有效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40,943,534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9.8546％。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6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2,693,003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6761％。
三、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
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收购海南恒兴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照《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综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与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454,34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004％； 反对

19,238,6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3,454,3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004％；反
对 19,238,6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 强 经办律师：邬文昊 律师

梁效威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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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
裁定受理间接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间接控股股东申请重整及受理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30 日，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6）。

2021 年 2 月 10 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的
通知，海航集团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民
事裁定书》，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了相关债权人对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二、间接控股股东重整受理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大新华物流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853,443,2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4%。 间接控股股东
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进入重整程序，可能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一定影响。

2、公司与海航集团分别为不同的法人主体，均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三、其他提示
1、海航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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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
受理间接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间接控股股东申请重整及受理的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

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编号：临 2021-008）。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间接控股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的

通知，海航集团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省高院”）《民
事裁定书》，海南省高院裁定受理了相关债权人对海航集团的重整申请。

二、间接控股股东重整受理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390,348,618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9.946%。 间接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进入重整程序，可能会对公司
控制权产生一定影响。

2、公司与海航集团分别为不同的法人主体，均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三、其他提示
1、海航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及影响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

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


